
洛龙街道办事处2019年区级预算支出

—区级部门下达工作经费
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 为保障街道各项工作的开展，2019年区级各部门下达“大棚房”专项清理整治工作经费、社区党建经费、2019年创文长效机制工作经费、城乡社区治理创新试点经费、呈贡区新增绿地“以奖代补”资金、公厕管理维护费、执法办案补助经费、第四次经济普查经费等66项工作经费共计713.75万元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设定及指标完成情况

资金到位后，街道按照资金支出计划合理安排支出，做好该项资金“台账”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的到位情况：

2019年区级部门下达指标共计66项，资金到位情况整体较好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：

街道将区级部门下达的指标按照资金使用相关要求进行使用，均做到专款专用，资金实际使用713.75万元。
（三）项目资金的管理情况：

1.资金的使用原则：合理必要、厉行节约、专款专用、注重绩效
2.资金的管理办法

资金的管理参照专项资金进行管理，以创建文明城市长效机制工作经费为例，为切实加强街道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的使用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按照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总指挥部办公室《关于做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统筹安排工作的通知》（昆创文办〔2017〕12号）、呈贡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总指挥部办公室《关于做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呈创文办〔2017〕5号）要求，结合街道实际，街道严格使用范围、和资金使用的相关要求进行使用。
为提高各项资金使用效益和效率，街道应建立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管理机制，在资金使用、管理过程，要加强项目绩效目标的跟踪落实，确保项目资金用出实效。

同时，街道按照区级部门工作要求，经费管理规定，对街道资金使用情况，主动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三、项目组织和实施情况

2019年，针对区级部门下达经费“多、乱、小、散”的情况，3次召集街道各部门负责人就经费使用进行研究，进一步提高了经费的使用效率。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2019年区级部门下达资金，绩效目标总体完成情况较好。基本完成了区级部门要求的数量、质量、效益、满意度指标。
1、经济性分析

经费极大程度上解决了街道工作经费的短缺的，为深入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长效机制等各项工作、全面完成各项创建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2、效率性分析

2019年全年，街道圆满完成了“大棚房”整治、“平安细胞”创建、城乡社区创新治理等各项工作目标任务，组织服务机制进一步完善，更好的服务群众，促进政治、经济与社区的稳步发展，拉近党员和群众的距离，树立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，提升党员党性修养和丰富党员的政治生活，更好的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和带头作用，党建工作保障进一步强化，实现党建工作保障全覆盖。本年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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